附件2
关于《湖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2022年8月19日，湖北省民政厅会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湖北银保监局等单位印发了《湖北省养老机构会员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2022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从试行情况来看，《办法》有效规范了养老机构会员费管理，对于防范化解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风险，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成果，健全养老机构预付费管理长效机制，2024年5月，民政部等七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民发〔2024〕19号），对预收费用收取要求、使用用途等进行规定。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等文件最新精神，我厅起草了《湖北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计划联合相关部门印发。

二、主要内容

共六章三十一条，主要包括总则、协议管理、收费管理、退费管理、存管账户管理、部门监管。

一是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费的定义和范围。《办法》第二条，对养老机构预收费行为进行定义，明确养老机构预收的费用主要包括养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其中养老服务费是指床位费、照料护理费、餐费等费用；押金是指为老年人就医等应急需要、偿还拖欠费用、赔偿财物损失等作担保的费用；会员费是指养老机构以“会员卡”、“贵宾卡”等形式收取的，用于老年人获得服务资格、使用设施设备、享受服务优惠等的费用。

二是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费应遵守的协议要求。《办法》第四条明确，预收费应当公示及公示的具体信息并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报送。《办法》第五条明确，预收费应保障老年人及其代理人知情权，说明预收费相关信息，签订协议并明确预收费的项目、标准、退费条件及方式、违约责任等。《办法》第六条明确，预收费应采用实名制，仅限本人使用，按照国家规定开具发票。

三是明确了养老机构收费管理相关要求。《办法》第八条对养老服务费收取方式进行明确，原则上按月收取，经双方协商同意最长期限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办法》第九条对预售押金进行明确，预收的押金最多不得超过该老年人月床位费的12倍。《办法》第十条至十六条，分别明确养老机构收取会员费使用范围、养老机构不得收取会员费的情形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收取会员费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收取会员费的客户总数、单个会员费金额数、预收会员费总额数进行明确，同时对养老机构单笔或当日累计收取单个会员费或多个会员金额较大的，需核对客户或代理人身份信息并登记。要求收取会员费的养老机构定期报送会员费收取、使用等情况以及存管账户资金对账单、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

四是明确了养老机构退费管理相关要求。《办法》第十七条，明确对符合协议约定退费条件的，应在提出退款要求后1个月内按原支付渠道退还。《办法》第十八至十九条，对养老机构因停业、歇业等原因暂停、终止服务的退费要求进行了明确，同时要求养老机构退还至单个会员或多个会员同一收款人的费用金额较大的，需核对客户或代理人身份信息并登记。

五是明确了养老机构存管账户管理相关要求。《办法》第二十至二十一条。明确实行预收费的养老机构应当采取商业银行第三方存管和风险保证金等方式管理，各级民政部门要会同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存管的具体要求、办理程序、养老机构和存管银行的权利义务等存管规则，综合对方因素确定所有承接业务的商业银行名单，并向社会公布。《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养老机构预先收取的养老服务费应当全部及时存入其基本存款账户，押金、会员费应当全部及时存入专用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要留存风险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该账户近三年会员费总额10%（收取不满三年的，按累计收取会员费的总额计算），且不得低于该账户当前余额20%。《办法》第二十三条，明确了养老机构存款账户出现资金异常流动五类情形，要求存管银行应及时向养老机构进行预警，同时应当向负责监管的民政部门作出风险提示，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所在地金融监管部门、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

六是明确了部门监管的相关要求。《办法》第二十四至二十六条，明确民政部门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等渠道，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养老机构预收费信息报送的情况，要将预收费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重点检查事项，要依法规范、监督养老机构预收费行为，牵头做好风险排查和监测预警，应配合地方金融、公安机关等部门加强对养老机构预收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与所在地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等部门监管职责。《办法》第二十八至三十条，对养老机构违规收取预收费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明确。

